
吉林农业大学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课题合同

为了保证学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课题的正常实施，确保课题经费的有效使用，校党委宣传部和课题负责人共同签署《吉林农业大学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课题合同》，一式三份，共同遵照执行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	课题名称
	

	课题负责人
	姓  名
	
	联系方式
	

	
	单位
	

	课题合作者
	姓  名
	单   位
	联系方式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拟提供成果

及成果形式


	

	课题起止时间
	年    月   -----      年    月

	课题经费
及使用承诺
	课题经费金额：（人民币大写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￥

使用承诺：课题负责人保证做到节约开支、专款专用、报销时经学校党委宣传部审核。

	提交课题
结题报告等
	课题负责人保证于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前向党委宣传部提交课题结题报告和发表论文及其证明材料。

	课题管理
依据
	课题负责人按照《吉林农业大学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课题申请书》填写的内容组织实施。

	课题负责人
签  字
	课题成果权属于吉林农业大学。

   课题负责人签字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党委宣传部
签字（盖章）
	   负责人签字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
